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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

 

昆明医科大学关于评选推荐 2018—2019 学年 

云南省级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 

“先进班集体”的通知 

 

校团委、各学院： 

评选表彰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先进班集体”是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激励学生全面发展、

健康成长，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措施。

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 2018—

2019 学年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评选活动的

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将 2018-2019学年省级“三

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先进班集体”评选推荐工作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、对象、条件及名额 

（一）评选范围及对象 

我校在读的全日制博士生、硕士生、本科生、专科生和学生

班集体（不含继续教育和留学生）。 

（二）评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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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三好学生 

（1）认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坚定正确的

政治方向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模范执行

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；具有正确的生命观、生存观、生活观。 

（2）热爱所学专业，勤奋学习，成绩优异，有创新能力和

创新精神。 

（3）热爱集体和社会工作，有团结协作精神，积极投身实

现“中国梦”的伟大实践，积极参加集体和社会实践活动，有较

强的社会责任感、公民道德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，不断提升自身

劳动技能。 

（4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艺活动，身心健康，意志坚强。 

（5）2017—2018 学年度获校级 “优秀学生奖学金”（二等

以上），且在 2018年 4月至 2019年 3月内未受过纪律处分。 

2.优秀学生干部 

（1）具备“三好学生”的基本条件，政治思想良好，团结

协作、以身作则；热心为集体工作，为同学办实事，工作积极肯

干，有工作实绩，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，

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；担任职务是班级或班级以上的学生干部。

积极到学校相关部门实习锻炼或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同学优

先考虑。 

（2）2017—2018学年度获校级 “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”或

“优秀学生奖学金”（二等以上），且在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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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内未受过纪律处分。 

3.先进班集体 

（1）有朝气蓬勃、积极上进、乐于助人、遵纪守法、集体

观念强、文明健康的良好班风；有勤奋、严谨、求实、创新的优

良学风；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；班级有规范的管理制

度，团支部有活力；积极开展和参与“中国梦”系列主题教育活

动；组织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和志愿者公益活动，发挥先锋模范作

用。 

（2）必须从获得 2017—2018学年度校级“先进班集体”表

彰的班级推荐，符合条件的学院限报一个（1000人以上的学院可

以申报二个）。 

（三）评选名额 

依据《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表

彰 2018—2019 学年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评

选活动的通知》规定，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比例为

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的千分之五的比例推荐，其中“三好学生”

占五分之四，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占五分之一；先进班集体按在校学

生数 10000 人—20000 人的学校推荐 8 个。获省级文明学校称号

的高等院校，“先进个人”推荐比例可在原基础上增加 1个千分点；

“先进班集体”可在原基础上增加 1个推荐名额。我校符合上述

规定，“先进个人”按在校人数的千分之六推荐上报；“先进班集

体”按 9个推荐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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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名额为 107 个，其中“三好学生”86 名，“优秀学生干

部”21名，先进班集体 9个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严格标准程序 

请各学院严格按照评选标准和程序组织好评选推荐工作，要

向学生公布评选名额和评选条件，并按照分配名额，自下而上进

行民主评选推荐；评选中要坚持标准，按照程序，一经发现弄虚

作假，则取消评选资格，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要使评选推荐

过程成为学生自我教育，树立集体观念，增强荣誉感和进取精神，

相互学习的过程。评选应面向全体学生，从班级评选开始，学校

根据学生人数划分名额至各学院，各年级按比例参加评选，不得

集中在毕业班；研究生评选推荐名额由学生处统一划分到研究生

院，请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好评选推荐工作。借读学生原则上回学

籍所在学校参加评选。 

（二）评选程序 

1.班级评选推荐，也允许学生自荐。被评选的学生必须由所

在班级学生提名，全体学生进行民主评议，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

行民主测评，并当场公布测评结果。民主测评必须超过本班学生

总数的 2/3以上，得票多的学生获得推荐资格，并由辅导员（班

主任）会同有关教师进行资格审核。 

2.学院初审。学院负责对本学院评选推荐出的“三好学生”、

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先进班集体”进行初审，并在学院内进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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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（公示时间不少于 3个工作日）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按要求认真组

织填写申报表、登记表（见附件），上报学生工作处。 

3.学校审核推荐。学生工作处负责对各学院推荐上报的“三

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先进班集体”进行审核；若先进班

集体上报名额多于应评选推荐名额，由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评

审。 

评选推荐结果在全校范围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

作日。公示无异议，上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。 

（三）上报材料 

1.学院评选推荐工作小结（请加盖公章）。 

2.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申报表、登记表。 

3.“先进班集体”的申报表、登记表，同时附先进事迹材料

（时间起止为 2018年 4月至 2019年 3月）。 

请各学院在 2019年 4月 1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:00前将评

选材料（纸质和电子）报学生工作处教育管理科，逾期不报按视

为自动放弃。 

三、名额分配 

单  位 在校生人数 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合计 

基础医学院 4869 24 5 29 

第一临床医学院 1855 9 2 11 

第二临床医学院 1521 7 2 9 

临床肿瘤学院 113 1 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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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腔医学院 445 2 1 3 

公共卫生学院 1174 6 1 7 

法医学院 538 2 1 3 

药学院 1077 5 1 6 

护理学院 1916 9 2 11 

人文与管理学院 625 3 1 4 

康复学院 544 2 1 3 

研究生院 3213 16 3 19 

校团委   1 1 

合  计 17890 86 21 107 

 

附件：1.《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

展表彰 2018—2019 学年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

部和先进班集体评选活动的通知》 

2.省级“三好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登记表 

3.2019年省级“三好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申报表 

4.省级先进班集体登记表 

5.2019年省级先进班集体申报申报表 

 

 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

2019年 4月 11日 


